招标文件

一、招标邀请

1. 项目名称：《泉州城建集团城市形象宣传片》

2．项目预算：12.63万元
3. 投标须知： 详见第二部分“投标须知”要求

4. 项目结束时间：2027年12月31日

5. 开标时间和地点：2026年6月2日下午 3:30　　

泉州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二楼会议室

6.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6月1 日下午 5:30

7.联系单位及联系人：

 泉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  叶文韬  13559529102
 二、投标须知

1. 投标费用：

投标方需承担与本投标有关的自身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标书准备、提交、以及其他相关费用。无论投标结果如何，招标方不承担、分担任何相关类似费用。

2. 投标书要求：

投标方在投标之前必须认真阅读本招标书所有内容，投标方因未能遵循此要求而造成的对本招标书要求投标方所提供的任何资料、信息、数据的遗漏或任何非针对招标书要求项目的报价均需自担风险并承担可能导致其标书被招标废弃的后果。 　　

3. 投标资格：参加本项目包投标的投标人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1）投标人必须在福建省内注册的法人机构；

2）投标人必须具有文化传播、影视制作等经营范围；

4. 投标书组成： 　

1）宣传片拍摄方案
2）专题片摄制报价单

5.评标标准：

    本次投标采用最低价中标方式筛选最终中标单位，评标现场会当日当场公布开标结果。
三、拍摄要求及验收标准
1.拍摄要求：
（1）总体要求：需遵循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紧扣会议部署的“一个优化、六个建设”重点任务，充分展现泉州对接新发展阶段的发展要求，生动诠释东海中央活力区在城市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先行示范作用，全面彰显泉州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崭新作为。

（2）质量要求：视频优化后需达到广播级播出标准，L屏数字沙盘分辨率8084*3956（8K屏），色彩还原真实自然，声音清晰无杂音（声音为汉语普通话），字幕（中英文）准确无误且符合规范；同时，需根据甲方视觉识别系统要求，统一视频整体风格、LOGO使用及色调搭配，确保与品牌形象保持一致。

（3）画面要求：全片风格要求色彩亮丽、节奏清晰、画面震撼，文字精练、过渡自然，以流畅的画面和强烈的视觉展现企业形象。

（4）硬件要求：须具备完备的软硬件技术支持条件，包括8K高清电影机、无人机航拍设备、专业录音配套设备、后期制作设备，以及达•芬奇调色技术支持等。
（5）创意要求：需通过专业的创意策划，综合运用摄影摄像、3D虚拟动画、影视特效、音效、场景设计等技术手段，确保最终成片清晰度高、内容丰富，呈现效果优良。

2.验收标准：

1）前期创意需经电视台项目负责人及部门主管审核

2）宣传片成片需电视台项目负责人及部门主管审核；

3）成片以泉州城建集团观海地产有限公司审核通过为最终标准。
四、申请投标人须知 　　

1. 参加投标需提交下列资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单位(含组织机构) 近二年从事相同或相似项目的说明

2. 以上材料须使用中文，一式两份，并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所有材料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3.公司员工参与投标的，需由法人开具委托书，并盖法人私章及单位公章。

　　　　　　　　　　　　　　　　　　　全媒体新闻中心
　　　　　　　　　　　　　　　　　　　2026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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